
營所稅申報
大小事
2026年3月10日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孫孝文

執業會計師

邱筠淇

副總經理

在全球經濟快速變動及市場競爭加劇的環境下，企業為提升競爭

力，常需進行組織重組。全球化促使企業面臨跨國法規與稅制差

異，數位轉型與技術革新則要求企業整合資源、提升創新能力；

同時，經濟不確定性帶來營運成本壓力，使企業更需精簡組織、

強化財務結構。此外，法規遵循、稅務規劃及併購或策略聯盟所

引發的整合需求，使組織重組成為企業因應環境變化的重要策

略，而相關重組過程必然涉及財務會計及稅務處理問題。

為協助企業避免重組過程中的稅務爭議，本月專刊將以最高行政

法院判決為例，解析組織重組中損益認列的稅務議題，協助企業

強化相關判斷。

本篇謹為常見實務分享，如您對本篇說明有任何疑義，歡迎您隨

時與公司稅務依規服務團隊聯絡，以獲得更完整的資訊。

組織重組與稅務爭議：從最高行政法院判
決看損益認列問題



組織重組與稅務爭議：從最高行政法
院判決看損益認列問題

3 | 營所稅申報大小事

組織重組損益認列之規定

在財務會計基礎上，共同控制下的組織架構重組，基於最終控制權未變且合併報表

採單一經濟實體觀念，因此集團內部移轉通常不被視為具實質經濟內容之交易，一

般採用帳面價值入帳，即參與組織重組之個體不會因併購交易於會計帳上認列損益。

然而在稅務領域，究竟應比照財務會計之處理不認列損益，抑或依法人主體概念，

將所有權變動視為交易並予以課稅，目前，納稅義務人、稽徵機關與法院之間對於

如何適用，仍存在見解的分歧。

本文透過兩則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之分析，協助企業理解相關爭議，為釐清各爭點間

之差異，並避免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之介入影響論述，本文將先行排除 CFC 

制度之適用範圍，藉此，企業可在未來面臨相關問題時，對稅務評估有更完整的認

知，兩則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如下：

► 出售股權投資「利益」案例：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749號判決。

► 出售股權投資「損失」案例：最高行政法院100年裁字第1360號裁定。

❑ 現行實務見解

❑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案例

實務上，目前行政法院與稽徵機關常見採取的審查原則是：

► 有利益者：依法人主體說，應課稅。

► 有損失者：依財務會計概念，不予認列。

由於此種「損失不予認列，利益卻先行課稅」的處理方式爭議甚多，納稅義務人往

往難以接受，遂導致諸多行政救濟案件的發生。

❑ 財務會計與稅務處理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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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股權投資「利益」－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749號判決

案件事實：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案例（續）

馬來西亞子公司

100%

移轉前 甲公司

新設百慕達子公司
100% 100%

移轉後

◼ 以馬來西亞子公司
股票作價投資

◼ 產生出售股權利益

► 上訴人甲公司於83年度以其持有之馬來西亞子公司全部股票作價抵繳股款(美

金86,900,000元)，對外投資設立百慕達子公司。

上訴人原列報：

甲公司於83年度申報出售資產增益新臺幣4,816,335 元。

國稅局查核後認為：

甲公司於股票轉讓日持有馬來西亞子公司之淨值與原始投資額之差額新臺幣

3,318,780,529元，並與原處分申報金額併計，核定甲公司於83年度之出售

資產增益應為新臺幣3,323,596,864元。

(美金86,900,000元)



► 被上訴人（國稅局）主張：資產已處分且增益已實現

► 上訴人（甲公司）主張：為「投資」行為，而非「財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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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股權投資「利益」－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749號判決（續）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案例（續）

✓ 國稅局則認為，甲公司將馬來西亞子公司全部股票轉讓予百慕達子公司

作為投資，就法律效果而言，屬股權之處分。依股票轉讓日之淨值超出

原始投資額之差額，認定為甲公司因國外股權轉讓行為而實現之增益，

屬「出售外國證券所得」，依法應併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綜

上所述，原處分核定出售財產交易增益新臺幣 3,323,596,864 元，並

無不當，請求維持。

訴訟兩造主張：

✓ 甲公司主張，本案係以既有海外子公司股票作價投資於新設之百慕達

子公司，性質應屬資本結構調整，且該投資業經經濟部投審司核准，

性質應屬純粹之「投資」行為，而非「財產交易」。即使國稅局認定

因此有所得實現，其作價投資金額與原始投資成本一致，經濟實質面

並未產生任何所得，自不應調整增加「出售資產增益」。綜上所述，

國稅局以股票轉讓日之淨值超出原始投資額之差額認定所得並課稅，

應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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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案例（續）

❑ 出售股權投資「利益」－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749號判決（續）

法院判決理由：

最高行政法院維持原審見解，將上訴駁回，主要理由如下：

► 投資關係於股權移轉時即告終止，屬股權處分之行為

甲公司（上訴人）將其持有之馬來西亞子公司100%股份全部移轉予百慕達子

公司後，原對馬來西亞子公司的投資關係即告終止，相關權利義務不復存在，

移轉馬來西亞子公司之股票為處分行為，自須計算。馬來西亞子公司多年累

積之未分配盈餘已反映於股權淨值，因此在此次股票移轉時點，上訴人的投

資成本即予收回，股票增值部分亦隨之確定，屬於稅法上之收復實現，並不

因原匯出資金是否匯回或盈餘是否實際分配而有所差異。

► 以股票作價抵繳股款之性質屬「處分」

甲公司（上訴人）於百慕達子公司設立時，以其所持馬來西亞子公司股票作

價抵繳對百慕達子公司之認股股款；既經百慕達子公司允受而免現實交付股

款，法律上無異於將該股權之出售轉讓價金債權與繳納股款之債務相互抵銷，

性質上等同出售或交換股權之處分行為，而非單純投資。



法院判決理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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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案例（續）

❑ 出售股權投資「利益」－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749號判決（續）

最高行政法院維持原審見解，將上訴駁回，主要理由如下（續）：

► 構成所得稅法第 9 條之「財產交易所得」

甲公司（上訴人）持有之馬來西亞子公司股權，並非其經常買賣之存貨；此

次轉讓予百慕達子公司作價抵繳股款而發生淨值高於原始投資成本之差額，

法院認為已符合所得稅法第9條之財產交易所得，即「納稅義務人並非為經常

買進、賣出之營利活動而持有之各種財產，因買賣或交換而發生增益之要

件」，應由國稅局（被上訴人）併課營利事業所得稅。

► 以「股票轉讓日資產淨值」減原始成本為估值基礎

甲公司（上訴人）將馬來西亞子公司股權移轉予百慕達子公司時，股權價值

以移轉日的馬來西亞子公司資產淨值為基準，並扣除上訴人原始投資成本計

算增益；此作法依所得稅法第 63 條與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2 項之原則屬可採

的估值方式。

► 投審司核准不影響所得是否實現

投審司就甲公司（上訴人）撤回馬來西亞子公司投資並改以股權移轉設立百

慕達子公司所為之核准，僅屬對外投資；是否發生所得實現，仍由稅法判斷。

本案法院明示，上訴人以股份抵充對百慕達子公司的投資或是否現實匯回所

得，均不影響增益之認定。



組織重組與稅務爭議：從最高行政法
院判決看損益認列問題

8 | 營所稅申報大小事

❑ 出售股權投資「損失」－最高行政法院100年裁字第1360號裁定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案例（續）

案件事實：

香港母公司

100%
移轉前

&

移轉後

乙公司

開曼群島子公司

◼ 出售開曼群島子
公司股權

◼ 產生出售股權損失

69%

31%+69%=100%

► 上訴人乙公司於95年度將其採權益法評價之開曼群島子公司全部股權美金

2,600,000元，以美金1,450,000元轉售予香港母公司。

上訴人原列報：

乙公司於95年度申報出售資產損失新臺幣42,887,673元（出售價款美金

1,450,000元折合新臺幣47,125,000元－原始投資成本90,012,673元）。

國稅局查核後認為：

乙公司於95年度之出售資產損失應核定為0元。



► 被上訴人（國稅局）主張：集團重組依實質課稅原則，損失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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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股權投資「損失」－最高行政法院100年裁字第1360號裁定（續）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案例（續）

✓ 乙公司主張，在稅法上，因本案股權交易已使雙方租稅管轄權發生變

化，依我國稅法規定，應認股權移轉交易之投資損失已實現；且本案

已經經濟部投審司核可，並完成股權移轉與價金交付等所有權移轉行

為，性質上屬「買賣或交換」之權利移轉，如不予認列投資損失，除

有悖稅法規定並產生課稅不公外，亦誤用實質課稅原則。

✓ 國稅局則認為，按「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

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

原則為之。」原經司法院釋字第420號解釋闡明在案。而此一解釋內容

業於98年5月13日增訂為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第1項規定。其立法意

旨為：租稅法所重視者，係應為足以表徵納稅能力之經濟事實，非僅以

形式外觀之法律行為或關係為依據。故在解釋適用稅法時，所應根據者

為經濟事實，不僅止於形式上之公平，應就實質經濟利益之享受者予以

課稅，始符實質課稅及公平課稅之原則。乙公司之股權移轉交易係調整

集團投資架構之安排，與真正買賣行為有別，並未產生實質財產出售損

失；依實質課稅原則，不應認列其主張之損失。

訴訟兩造主張：

► 上訴人（乙公司）主張：權利移轉，損失已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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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案例（續）

❑ 出售股權投資「損失」－最高行政法院100年裁字第1360號裁定（續）

法院判決理由：

最高行政法院維持原審見解，將上訴駁回，主要理由如下：

► 經濟實質優於法律形式

原審參酌乙公司（上訴人）之董事會會議紀錄，認定系爭股權移轉係為整併

投資架構、簡化管控之內部調整，屬母子公司間之權利移轉，與真實買賣行

為有別，依司法院釋字第420號解釋意旨，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

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

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故此案並未產生實質之財產出售損失。最高行政法

院認為原審之證據取捨與心證理由未違理論或經驗法則，乙公司申報之出售

損失維持不予認列。

► 上訴須具體指摘違背法令

針對高等行政法院之上訴，必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並應具體指出適用

何法規錯誤及錯在何處；如援引解釋或判例，應揭示字號或內容。本案乙公

司（上訴人）僅重訴原審已不採之看法，未能具體指摘法規適用錯誤，最高

行政法院認上訴不合要件，裁定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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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案例彙總表

項目 利益案例 損失案例

裁判字號
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749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裁字第1360
號裁定

交易背景
將馬來西亞子公司100%股權轉
讓予新設百慕達子公司，作為股
款抵繳

將開曼群島子公司全部股權以低於
原始投資成本之價款出售予香港母
公司

交易目的
• 投資新設控股公司
• 調整投資架構

• 簡化集團投資架構
• 整併持股

主要爭點
股權轉讓是否屬財產交易所得，
應否課稅？

集團重組下之股權移轉是否為真正
買賣？申報損失可否認列？

適用法條
與原則

• 所得稅法第9條及第63條
• 財產交易所得認定

• 所得稅法第9條
• 司法院釋字第420號
• 實質課稅與公平原則

法院見解
• 股權轉讓屬處分行為
• 轉讓時價大於成本即有財產

交易所得，應課稅

• 屬投資架構調整，與真正買賣有
別

• 依實質課稅原則未生實質損失

計算方法
被投資公司股票轉讓日資產淨值
－原始投資成本

認定無實質出售損失，將申報損失
調整為0元



組織重組與稅務爭議：從最高行政法
院判決看損益認列問題

12 | 營所稅申報大小事

結語

► 從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可見，針對集團重組中的股權交易，稅務機關與法院普

遍採一致邏輯：若移轉時存在可量化價差且權利義務已完成移轉，則視為財產

處分並課徵所得；計算基準以移轉時點資產淨值減除原始成本，不受匯回與否

影響。反之，若納稅義務人主張因集團內部調整而產生損失，卻欠缺外部化證

據、第三方定價或獨立估值，多被認為未發生實質財產減少而不予認列。

► 此種做法雖符合實質課稅原則，但增益即生即課、損失認定標準卻較嚴格，可

能引發一致性與公平性的疑慮；企業在規劃跨境或集團內部股權重組時，宜提

前準備定價與估值文件，並結合法律、稅務與估值專業事前評估，以降低日後

稅務風險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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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稅法規定

法條 內容

所得稅法第9條

本法稱財產交易所得及財產交易損失，係指納稅義務人並非為

經常買進、賣出之營利活動而持有之各種財產，因買賣或交換

而發生之增益或損失。

所得稅法第24條

第1項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

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所得額之計算，涉有應稅所

得及免稅所得者，其相關之成本、費用或損失，除可直接合理

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外，應作合理之分攤；其分攤辦

法，由財政部定之。

所得稅法第63條

長期投資之握有附屬事業全部資本，或過半數資本者，應以該

附屬事業之財產淨值，或按其出資額比例分配財產淨值為估價

標準，在其他事業之長期投資，其出資額及未過半數者，以其

成本為估價標準。

所得稅法施行細

則第8條第2項

有價證券因未上市而無前項所稱收盤價格者，公司股權以該年

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公司淨資產，按公司實際發行股數計算之；

債券以截至六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未償餘額及應付未付債

息之合計為準。

司法院釋字第

420號

涉及租稅法律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

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

原則為之。



林志翔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886 2 2728 8876
Michael.Lin@tw.ey.com 

安永專業服務團隊

面對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及愈趨複雜的交易模式，安永透過與客戶的密切連結並結合全球服務經驗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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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主動面對稅務議題，做出最適合企業之稅務規劃，實現公司營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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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致力於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為客戶、員工、社會各界及地球
創造新價值，同時建立資本市場的信任。

在數據、人工智慧及先進科技的賦能下，安永團隊幫助客戶凝聚信心、
形塑未來，並為當下和未來最迫切的挑戰提供解決方案。

安永團隊提供全方位的專業服務，涵蓋審計、諮詢、稅務、策略與交
易。憑藉我們對產業的深入洞察、全球互聯的跨領域網絡及多元的業
務生態合作夥伴，安永團隊能夠在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服務。

All in to shape the future with confidence.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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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家保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任何服務，不擁有其成員機構的任何股權或控制權，
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ey.com/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以及個人資料法律保護下個人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律禁止的法律業
務。如欲進一步了解安永，請瀏覽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
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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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安永LINE@好友
掃描二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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